
羅氏慈善基金與教育局 合辦 

校園感恩故事徵集計劃（2025/26學年） 

參加須知 

 

 

簡介 

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和態度，養成良好的品格和行為，是學校教育的重任，也是社會對學生的期望。

羅氏慈善基金深信通過讓學生表達對校園工作者的欣賞、感恩和謝意，能促進學校和社會的正向文化發

展，帶來積極的作用。 

 

羅氏慈善基金理念 

配合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和發展，推出能與時並進的項目；為學生個人成長提供支持和鼓勵。 

 

目標  

邀請全港學生分享真實校園感恩故事，讓學生思考在學習和成長路上與他們並肩前行的校園工作者，表

達對他們的欣賞、感恩和謝意，藉以培育感恩珍惜、尊重他人、責任感等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宣揚積極

正面的信息，在校園傳遞正能量。 

 

參加對象及組別 

所有於 2025/26 學年在香港學校就讀及持有效學生證明文件的學生均符合參加資格，組別如下： 

幼稚園組 小學組 中學組 特殊學校組 公開組＊ 

＊指大專院校及夜間中學課程的學生 

 

評選 

羅氏慈善基金執行委員會將根據評審準則作初步遴選，再邀請入圍的參加者進行面試，由評審團選出「感

動故事獎」得主。評選團由羅氏慈善基金執行委員會成員及受邀的教育局代表、社會工作者及相關領域

的專業人士組成，以確保評選的專業性。 

 

評審準則 

 故事能體現正確價值觀：故事內容能凸顯對校園工作者的欣賞、感恩和謝意，及推廣正確價值觀和

態度，營造正向的校園文化和社會氛圍。 

 反思深刻，能促進實踐正確價值觀：故事內容能凸顯參加者的個人體會及深刻反思，能推動學生在

學習與成長中勇敢前行，實踐良好的品格和行為。 

 

獎項、名額及獎勵 

 感動故事獎：參加學生及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將各獲頒 HK$2,000 獎金及嘉許獎狀； 

 入圍獎：參加學生及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將各獲頒 HK$500 獎金及嘉許獎狀； 

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提交作品數量最多的 5 間學校，將各獲頒 HK$5,000 書券。 

（*註：此獎項不會按學校組別劃分，只供經參加表格 A1 報名的學校競逐） 

 

重要日程 

2025 年 10 月 2 日（星期四） 開始接受學校及學生遞交參加表格 

2025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一） 截止遞交參加表格日期 

2026 年 1 月中下旬 通知入圍者有關進行評審及面試的詳情（入圍者將獲電郵通知） 

2026 年 3 月 於羅氏慈善基金網頁公布結果（同時以電郵通知獲獎者或學校） 

2026 年 5 月 （暫定） 舉行頒獎典禮暨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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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方法及規則 

1. 參加學校或參加者可於羅氏慈善基金網頁( https://www.lawscharitable.org.hk )下載「參加表格」，

[表格 A1（學校適用）或表格 A2（個人申請適用）]，並填妥相關內容； 

2. 參加者須於表格 B 表述親身的感恩故事；8 歲以下參加者或特殊學校的學生可由家長或監護人根據

實際情況以文字或錄像方式陳述；該故事必需從未經發表或未曾參加同類活動或比賽，亦無侵犯他

人版權或任何權益，否則由此引起的爭議由參加者自行負責，並有機會被取消資格；  

3. 每個學生僅限遞交一份參加表格，如有發現重複提交，會被取消參加資格；若所填報的資料被發現

不實，參加或獲獎資格將被取消； 

4. 獲表揚的校園工作者必須為參加學生當時（即曾經或現時）就讀學校的其中一位僱員（不論現時仍

在職或已離任），包括但不限於校長、老師、社工、教學助理、行政人員、工友、以及學校外判服務

承辦機構的員工，例如校巴司機、課後或課外活動導師及教練等，惟有親屬關係的校園工作者除外； 

5. 提交參加表格前，學生需確保已徵得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同意參加；  

6. 參加學校或參加者必需於截止日期前遞交表格正本予羅氏慈善基金辦事處（聯絡方法可參閲「遞表

及查詢」一欄）；不完整或逾期之申請將視為無效（以辦事處接獲或郵戳日期為準），羅氏慈善基金

將不作另行通知；如因技術問題導致資料延遲或遺失，羅氏慈善基金概不負責； 

7. 為了讓評審團深入了解學生的感恩故事和心路歷程，所有入圍的參加者（或其家長／監護人）必需

出席面試； 

8. 每位學生及受表揚的校園工作者每學年僅可獲獎一次，評選團對所有獎項安排有最終決定權。 

 

注意事項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提交參加表格即代表參加者及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授予羅氏慈善基金及教育局使用其所填報的個人

資料和故事的權利，作為「校園感恩故事徵集計劃」的申請、評審、聯絡及相關宣傳和報導等用途。

表格內的個人資料亦可能會向其他獲羅氏慈善基金授權的第三方披露，以完成所需的行政程序，而

無需預先通知、獲得同意或作出補償。 

2. 參加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若參加者及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未能提供真實無誤的

個人資料，包括個人及所屬學校或機構的中文或英文全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等，或會對參加申

請的處理及結果有所影響。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參加者及所表揚的校園工作者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已提供

與申請有關的個人資料。查閱權包括取得本表格內關於其個人資料部分的副本。 

4. 如對使用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請於辦公時間致電 3605 2081 與羅氏慈善基金聯絡。 

5. 評選結果以羅氏慈善基金的決定為依歸，羅氏慈善基金保留修改評選規則的權利，而無需另行通知。 

 

遞表及查詢：羅氏慈善基金 

地址：九龍荔枝角長順街 7 號西頓中心 2303 室 

電話：3605 2081 傳真：3020 6179 

電郵地址：admin@lawscharitable.org.hk 
羅氏慈善基金 

網頁 

羅氏慈善基金 

FACEBOOK專頁 

羅氏慈善基金 

YouTube頻道 


